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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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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钊

疫情防控三年后， 今年春节前夕放开烟

花爆竹燃放禁令的民间呼声较为强烈， 多地

政府也调整政策予以回应。 湖北武汉， 湖南

浏阳， 山东东营、 滨州等地规定在本市禁止

燃放区域内， 春节期间特定时段可以燃放烟

花爆竹， 河南等地大幅放宽原来的禁放规

定， 部分超大、 特大城市也作了相应调整。

除夕之夜， 各地城乡烟花绽放， 爆竹声声辞

旧岁， 久违的年味终于回来了。

2015 年以来， 因冬季雾霾情况严重，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先后出台了“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 的规定， 随后各地大小城市纷纷

跟进， 后来甚至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也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为何会被大范围一禁了之？ 各

地政府对于禁放烟花爆竹给出的主要理由基

本一致： 环境保护。 然而， 春节期间的烟花

爆竹究竟能对空气质量产生多大的持久性污

染，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 过年放

烟花产生的污染物相较于汽车尾气排放， 哪

个对空气质量的污染更甚， 也成为民间对禁

燃禁放规定的常见反诘。

我国自古就有过年放鞭炮的习俗， 燃放

烟花爆竹代表了人们辞旧迎新的祈愿， 体现

的是黎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这几年除

夕之夜静悄悄，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没有“年

味”， 也是与禁放烟花爆竹有很大关系的。

回顾这些年各地禁燃烟花爆竹的政策变

迁不难发现， 地方立法尤其是设立禁止性规

范的地方立法与管理规定， 应该紧密跟随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时刻关注民生需求， 诚

恳倾听民间呼声， 通过正确适用法律或者政

策的调控， 达成民生民意与城乡治理的相

容， 兼顾环境安全与传统文化的平衡。 从法

律工作者的视角， 笔者提出如下意见。

烟花爆竹“一禁了之” 本质属于懒政。

为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落实环境保护， 有效

防治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消防

隐患， 确保人民群众欢度喜庆祥和的新春佳

节， 在我国空气质量已明显好转的现实情况

下， 建议各地政府依法采行应急预案的方

式， 由简单“禁放” 转变为有序“限放” 烟

花爆竹。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 82条规定： “禁

止生产、 销售和燃放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

爆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

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换言之， 法律并不禁

止在政府未禁止的时段和区域燃放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

竹。

法律并未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但对烟花爆竹有质量

管控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 13条规定： “制定燃煤、

石油焦、 生物质燃料、 涂料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 烟花

爆竹以及锅炉等产品的质量标准， 应当明确大气环境保护要

求。” 《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 64 条规定： “在街道、 广场、

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 健身等活动， 应当遵守

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 时段、 音量等规定， 采取有

效措施， 防治噪声污染。” 各地政府应当依法采取措施， 保

障烟花爆竹的生产、 销售和燃放符合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

由于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一定的大气污染物， 为达成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可适度增加燃放烟花爆竹成本。 建

议对烟花爆竹生产销售企业征收大气污染排污费计入烟花爆

竹产品价格成本。

应当明确的是，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属于法定的应急措

施， 各地人民政府若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应当根据应急需

要制定应急预案。 根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 相关规定，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等应急措施， 但在应急响应结束后， 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开展

应急预案实施情况的评估， 适时修改完善应急预案。

此外， 还应切实做好节庆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

作， 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 防止

恶性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节日假期的喜乐祥

和气氛。

大疫三年后的这个新春佳节， 许多城市终于迎来了久违

的火树银花不夜天。 希望这种场景不是疫情后的“破例”，

各地政府应依法转换治理方式， 既尊重传统民俗文化， 又依

法保障城市的环境维护和公

共安全， 让城市现代化治理

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

生活环境和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系天津大学特聘讲席

教授、 博导、 国家制度与国

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

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

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陈爱武

今年的寒假和春节， 适逢疫情防

控政策放开， 大家都处于“杨过” 后

的“杨康” 期间， 家人朋友难得团

聚， 一些父母带着未成年孩子和亲朋

好友一同前往营业性 KTV 唱歌娱

乐， 然而这一举动却引发违法危机。

因为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58

条规定：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 酒

吧、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

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 不得

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且经营者应当在

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 限入标

志； 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

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上述规定

令家长、 孩子和 KTV 经营者都感到

困惑， 甚至关于“KTV 不得允许未

成年人进入” “带娃唱 K 违法” 的

相关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二的位

置。 有人质疑“未保法” 这项规定是

否矫枉过正， 也有家长提出疑问：

“孩子超爱唱歌， 家长陪着也不行

吗？” 等等。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立法

本旨的探寻， 即未保法的终极目标或

价值到底是什么？ 未保法是以未成年

人为保护对象的主体性立法， 立法的

终极目标或者价值当然是紧紧围绕未

成年人保护， 以“保护未成年人最大

利益” 或者“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为

根本遵循。 那么， 立法者如何知晓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 或者“是否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 谁来评价未成年

人最大利益？

事实上， 法律条文的概括性、 抽

象性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对未成年人保护

的具体事宜作出详尽规定， 只能根据立

法调研、 实践必要性以及比较法借鉴等

立法技术作出一般性规定。 如前述的未

保法第 58 条， 之所以将营业性歌舞娱

乐场所、 酒吧、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等界定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进而对此类场所的经营者课以不得允许

未成人进入的禁止性义务。 背后的逻辑

在于， 此类场所是为成年人提供的消

费、 娱乐或交际之地， 对于认知能力有

限的未成年人却是不适宜的， 因为他们

正处于身体的发育成长期， 对社会的认

知不足， 自我保护意识、 自控能力等都

较为薄弱， 出入此类场所极易对他们产

生各种不良影响， 甚至诱发伤害事件。

从这一意义上说， 立法的这一规定并没

有显著的问题或者硬伤。 但是， 这一规

定为何会在实践中频频引发歧义和困

惑？

问题的核心在于， 未保法第 58 条

因过于绝对化而使得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缺乏必要的弹性， 进而与立法的终极目

标或价值发生碰撞， 如尽管营业性歌舞

娱乐场所、 酒吧、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总体上而言确实是不适宜未成年人活

动的场所， 但是否可以武断地一刀切作

出禁止性规定却值得商榷。

其一， 未保法第 58 条没有区分未

成年人单独进入娱乐场所和未成年人在

家长或者老师的陪同参与下进入娱乐场

所的不同情形， 不利于尊重和保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对于前者， 即未成年人

单独来此类场所进行消费， 经营者理应

依法予以拒绝； 但如果是节假日期间，

未成年人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陪同

下， 去 KTV 聚会唱歌， 或者未成年人

所在班级组织活动去 KTV 唱歌， 并且

经过学校老师允许并跟随参与， 此种情

形有何不可？

其二， 未成年人是一个时间跨度从

0 岁到 18 周岁的特殊主体， 他们的认

知、 能力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年龄增

长发展变化的。 对于大龄且已经参加工

作的未成年人， 如我国 《民法典》 明确

承认满 16周岁不满 18 周岁， 以自己的

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他们在业余时

间可否去营业性的 KTV 唱歌娱乐？ 如

果一律予以禁止， 如何体现对此类未成

年人的权利的保护和尊重？

最后， “带娃唱 K 违法” 的相关

话题之所以引发热议， 一方面在于未成

年人保护在立法层面的规定过于刚性而

难以回应现实的需求， 另一方面还在于

立法偏重于对未成年人行为的管制或管

理， 而对其权利的保护则欠缺更为科学

和细致的关照。

解决上述困惑或者现实问题的可行

之策有三： 一是在未来修改立法时， 对

类似第 58 条规定的内容作部分调整，

增加保护性的例外规定； 二是在无法修

改立法的情况下， 通过立法解释、 司法

解释等有权解释， 将例外情形予以明

确， 增强第 58条的可适用性和科学性；

三是通过地方性法规， 进一步明确例外

情形， 实现对未成人保护与管制的平衡

与协调， 真正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

益。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

研究院教授、 博导，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副秘书长）

未保法的终极目标是保护而非管制

□江国华

根据 2020 年修订的 《未成年人

保护法》 第 58 条之规定： “营业性

歌舞娱乐场所、 酒吧、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

所的经营者， 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

入”， 该条款对相关场所经营者、 未

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等均具有拘束力。

有人认为， 正规的量贩式 KTV 只是

一个唱歌的地方， 往往也是家庭聚会

的选项， 《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禁入

规定未免矫枉过正。 也有人表示， 根

据 《民法典》 规定， 16 周岁以上不

满 18 周岁的公民， 以自己的劳动收

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根据 《刑法》 规定， 性

同意的年龄为 14 周岁， 完全刑事责

任能力的年龄为 16 周岁， 《未成年

人保护法》 不满 18 岁禁入的规定存

在过度保护之嫌。

然而， 立法有其自身逻辑与法

理。 就其性质而言， 《未成年人保护

法》 既是人权法， 也是未成年人的福

利法。 作为人权法， 其基本逻辑是

“在平等保护基础上的未成年利益最

大化”， 而福利法的基本逻辑即“在

国家亲权法理上的国家监护制度。”

就其内容而言， 《未成年人保护法》

构建了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 社会保

护、 网络保护、 政府保护、 司法保护

“六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不仅将未成年人保护定位为一项国家

责任， 也设定为公民、 法人和社会组

织的一项共同的社会责任。 基于国家

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法》 设定了“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 和“普惠型儿童福

利” 两项基本原则。 基于社会责任， 该

法则设定了“近距离责任” 原则。

KTV 等娱乐场所禁入条款出现在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四章， 属于“社

会保障” 之范围。 根据“近距离责任原

则”， KTV 等娱乐场经营者、 消费者、

监护人等均负有及时“制止、 劝阻、 报

告” 之责任。 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都

尚未发育成熟， 对潜在危害尚不具备完

全的判断能力， 因而需要“有能力的

人” 切实担负起保护的责任。 毕竟

KTV 等娱乐场所是成年人的世界， 往

往鱼龙混杂， 为避免未成年人沾染不良

习性， 需要设置禁入条款， 体现国家亲

权的“强制性”。

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之原

则， 《未成年人保护法》 将保护对象设

定为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那

么， 该如何理解其与 《民法典》 《刑

法》 等相关法的年龄差问题呢？

一般而言， 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认

知并非同步。 性认知属于自我认知的范

畴， 是基于人对自身性别和身体的了解

而形成的知识。 性别认知一般在三岁左

右即初步形成， 至 14 周岁基本成型。

因此， 《刑法》 规定性同意年龄为 14

周岁是具有科学依据的。 但社会认知源

于社会实践， 尽管在 18 岁之前未成年

人通过有限的社会活动能产生一定的社

会认知， 但绝大多数未成年人都没有

“进社会”， 尚不具备完整的社会认知。

KTV 等娱乐场所是一个浓缩的成人社

会， 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潜在威胁已

超出其认知范围， 为防止未成年人可能

遭受不良风气的侵袭， 立法禁入也是有

科学依据的。

而违法犯罪认知与社会现象认知也

并非同步。 犯罪属于最为严重的违法行

为， 年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大多进入

高中阶段学习， 应当具备相应的辨认和

控制能力。 因此， 《刑法》 将 16 周岁

设定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并无不妥。 但

是， 对于 KTV 等娱乐场所的形形色

色， 大多未成年人非但不具有辨认和控

制能力， 而且基于青少年特有的好奇心

理， 很可能在仿效中不自觉沾染陋习。

《未成年人保护法》 保护的对象是

一般的未成年人而非特定的未成年人。

国家监护不因部分未成年人“能够自己

养活自己” 而放弃， 正如同国家亲权不

因自然亲权 （监护人） 存在而缺席。 从

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看， 即便是“以自

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未成

年人， 仍不具有成年人的成熟心智， 相

较成年人仍属于弱势且容易受到伤害，

因此， 依然属于未保法的保护对象。 基

于法的整体性理解， “视为完全民事责

任” 的未成年人适用 KTV 等娱乐场所

禁入规则， 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和

“普惠型儿童福利” 的内在要求。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 保

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未来。 守护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是国家的责任、 社

会的责任， 也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 博

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宪

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立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未满十八岁禁入KTV

并非过度保护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公 告
逝者 （姓名）： 许国敏 性

别：男性 年龄：69 身份证号：

239004195307144711， 因猝死等

原因， 于2013年12月5日宣告死

亡，现遗体放置于上海市宝兴殡

仪馆。 请家属于30日内联系上海

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联系人：陈

警官，联系电话：22171048。

逝者 （姓名）： 刘成子 性

别：男性 年龄：62 身份证号：

310108195707264459， 因猝死等

原因，于2019年12月14日宣告死

亡，现遗体放置于上海市宝兴殡

仪馆。 请家属于30日内联系上海

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联系人：戴

警官，联系电话：22171368。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2023年2月3日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同建律师事务所吴

昊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

号 ： 13101200610222134， 声明

作废。


